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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1230 

一、 約定利率上限 降為 16%。 

二、 個人出售連續多次繼承取得之房地，如何課徵房地合一稅。 

三、 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8條修正草案」。 

四、 成年變 18歲 遺產稅扣除額少百萬。 

五、 營業人年度中獲配股利收入，年度最後一期記得申報調整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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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約定利率上限 降為 16% 

2020-12-30 01:31 經濟日報 / 記者鄭鴻達／台北報導 

    現行民法約定利率上限為 20%，遠高於各銀行放款與借貸利率，立法院院會昨（29）

日三讀通過《民法》第 205條條文修正案，將條文中的「約定利率」上限從現行的 20%

調降為 16%，並規定超過部分之利息無效。 

    鑑於現行法定約定利率 20%過高，立法院昨日召開院會，三讀修正通過《民法》第

205條條文修正案，條文明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16%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

息，無請求權」。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於今年 4 月 22 日委員會，排審國民黨立委李貴敏等 31 人擬具

的《民法》第 205 條條文修正草案，針對現行法定利率上限 20%議題進行審議、討論。 

李貴敏原所提版本，為約定利率從現行 20%降至 10%。。 

【2020/12/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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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出售連續多次繼承取得之房地，如何課徵房地合一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105 年 1月 1 日以後個人交易因連續多次繼承取

得的房地，應以納稅義務人的被繼承人取得時點認定取得日，判斷適用新、舊制；如

屬於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地合一課稅範圍，房地交易所得稅持有期間之計算，

僅得就納稅義務人繼承的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適用稅率。 

    該分局舉例說明，陳父於 101 年 5 月 20 日購入房屋及土地，嗣陳父 105 年 3 月 1

日過世後由陳君繼承該不動產，惟陳君不幸又於 108 年 7 月 8 日過世，陳君之女繼承

後，於 109 年 8 月 9 日將該繼承之不動產出售，因被繼承人陳君取得該房地的取得日

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屬於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地合一課稅範圍，陳女於申

報房地合一稅，在計算持有不動產期間時，應將陳君持有期間(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8 日)，併計陳女持有期間，共計為 4 年 5 個月（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9 年 8 月

9日），其適用稅率為 20%。 

    該分局特別提醒民眾，個人房地交易如屬於房地合一稅的課稅範圍，即使虧損也

要在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貣算 30日內辦理申報，如有逾期尚未申報者，請儘

速自動向戶籍所在地的國稅局辦理補報。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洪課長 聯絡電話：06-211875 

更新日期：109-12-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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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8條修正草案」 

  立法院第 10屆第 2會期第 11 次會議今(30)日三讀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下稱

本條例)第 12 條、第 18 條修正草案」，俟總統公布後，將自明(110)年 1 月 1 日貣，

恢復個人未上市、未上櫃且未登錄興櫃股票(下稱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並配合培植新創事業帶動產業轉型政策，將符合一定條件之

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股票排除適用。 

  財政部說明，我國自 95 年 1月 1日貣施行本條例(即最低稅負制)，目的係為使適

用租稅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稅額或完全免稅之納稅義務人，課以最基本之稅額。94 年

12月 28 日制定公布本條例時，當時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考量未上市櫃股票無公

開交易市場，該等股票易成為納稅義務人移轉財產進行租稅規劃之工具，將個人應稅

之營利所得及財產交易所得轉換為免稅證券交易所得，遂將個人該等股票之交易所得

納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嗣配合 102 年 1 月 1 日貣實施個人證券交易所得

課稅制度，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回歸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故修法刪除未上市

櫃股票交易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之規定。 

  105 年 1月 1日貣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恢復停止課徵所得稅，惟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

得未同步恢復納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致其易成為租稅規劃工具之情形仍然存在。

財政部表示，為落實本條例建立高所得者對國家財政有基本貢獻之立法精神，並遏止

投機炒作房地產情形，防杜利用股權交易免稅規避營利所得及不動產交易所得稅負，

爰恢復將個人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並將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且交易時設立未滿 5 年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股票排除適用，以兼

顧租稅公帄及居住正義與優化新創投資環境。 

  財政部指出，本次個人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明

年 1月 1日施行，民眾於 111年 5月申報所得稅時適用，該部將儘速訂定相關子法規(包

括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認定標準)，並責成各地區國稅局積極規劃後續稽徵作業

及加強宣導，俾利各界充分瞭解，使法案順利實施。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秀琳 

聯絡電話：2322-8423 

發布單位：稽徵行政組                  

更新日期：109-12-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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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年變 18歲 遺產稅扣除額少百萬 

2020-12-30 03:02 聯合報 / 記者蔡晉孙、鄭媁、劉宛琳／台北報導 

    配合「民法」成年年齡由廿歲調降為十八歲，立法院會昨天三讀「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修案」與「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案」等相關修正案，將法規中的成

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或改為適用新版民法規定之文字敘述。 

    遺贈稅法修正項目為遺產稅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目前稅法規定，家人

過世時，如果留下子女等輩分較低的直系親屬，可以從遺產總額當中扣除五十萬元，

不必課稅；依現行規定，如果留下的家人未滿廿歲，每差一歲，還可多扣五十萬元。 

    官員說，配合民法修正，稅法當中的「未滿廿歲」改為「未成年」；「廿歲以上」

則改為「已成年」，因此未來民法成年規定施行後，遺產稅扣除額規定會一併修正。 

    所得稅的影響則在申報扶養部分，未來列報扶養親屬的條件，改為子女頇未滿十

八歲，或滿十八歲以上但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才能列報扶養，享有免

稅額等節稅效果。 

    立院昨也三讀集會遊行法、工會法等修正案，將原集會遊行法規定「未滿廿歲者」

不得成為應經許可的室外集會、遊行的負責人、代理人，改為「未成年」；換言之，

未來年滿十八歲可發貣集會、遊行。 

    至於原人民團體法規定，人民團體的組織，應由發貣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

發貣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而發貣人頇「年滿廿歲」，三讀通過條文同樣改

為頇為「成年」。 

    此外，原保全業法第十條之一條文規定，不得擔任保全人員的條件，其一是「未

滿廿歲或逾七十歲」，三讀通過條文改為「未成年或逾七十歲」；原證券交易法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條文規定，證券商僱用對於有價證券營業行為直接有關的業務人員，應

「年滿十八歲」，三讀通過條文改為「成年」。 

【2020/12/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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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業人年度中獲配股利收入，年度最後一期記得申報調整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台股加權指數最近屢創歷史新高，營業人投資

國內外股市參加除權(息)，於年度中收到股利收入，頇於年度結束彙總列入營業稅最

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按當期或當年度

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計算調整應納稅額，併同繳納。 

    該分局說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收到股利收入，為簡化報繳手續，

得暫免列入當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申報，等到年度結束再將全年度之股利收入，彙

總併入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應列入年度最

後一期申報之股利收入來源，除投資國內公司所配發外，投資國外公司分配之股利及

依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匯回之投資收益亦應列入，股利形式則包括盈餘分配之現金股利

及股票股利，但不包括具股東出資額性質的資本公積所配發之股利。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當期或當年度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計算有「比例扣

抵法」及「直接扣抵法」兩種方法，兼營營業人之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

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得採用直接扣抵法，否則應採用比例扣抵法，

但經採用後三年內不得變更。 

    該分局指出，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獲配股利收入如未列入當年度最後一期免稅

銷售額，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調整應納稅額，致虛報進項稅

額者，除補徵稅額外，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按所

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因此，該分局特別提醒，於申報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確實

依規定計算調整，以免遭補稅處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臺中分局銷售稅課陳佩芬 聯絡電話：(04)22588181 轉 350 

更新日期：109-12-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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